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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发送“现金”照片
难以证明确实还款

微信聊天中发送的“现金”照片，

能否作为证明还款的证据？

小杨和小郑恋爱多年，其间，两人

准备买车，因购车款不够，商量由小杨

向其亲戚朋友借款应急。小杨便向其

好友小于借款 4 万元，小于答应后将

款项交付给了小杨。购买的车辆登记

在了小郑母亲名下。后小杨和小郑感

情出现了问题，两人最终没有缔结婚

姻并分手。对于购置的车辆，小杨向

小郑母亲讨要购车的借款 4 万元，小

郑母亲称其女儿小郑已经将钱还给了

小于，且小郑已从微信中告知了小杨，

不应再向小杨还款。

小郑母亲向法院提交了小郑与小杨

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显示小郑

询问小杨是否在家，并称：“回去给小于

送钱，现金行不行？”对此，小杨回复：“可

以”。随后小郑将5万元现金的照片发

给小杨称：“给小于4万”。对此，小杨未

回复。

“现金照片”能否证明还款？莱阳

市人民法院城厢人民法庭副庭长王晶

晶表示，本案中，“现金照片”只能够证

实小郑曾持有该4万元现金，并主张要

还给于某，但是否实际偿还并未得到小

杨的确认，小于亦未认可还款或有其他

证据佐证其主张的还款事实，故该证据

的提出未能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亦

未产生“排除合理怀疑”的效果。最终

法院未采信该证据的证明内容。

法官说法

王晶晶提醒，在固定聊天证据时，

应当及时确认聊天内容对方是否已收

到或已得到对方的认可，尤其在涉及现

金交易时，更应保留与相对方之间直接

确认的付款证据，包括收到借条、微信

确认、录音证据等，以便形成环环相扣、

互相印证的完善证据链，从而更好地支

撑自身的观点和证明客观事实。

“常规消息应该5分钟到10分钟都可以撤回。”

“能不能增加一个互相删除的功能？”

微信消息到底多久之内可以撤回？4月26

日，微信官方发布视频回应称：常规消息2分钟内

可以撤回，如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等；文件3

小时内可撤回，如Word、Excel等。随着这则消息

迅速登上热搜，“微信回应消息撤回时限，你觉得

2分钟短吗？”之类的话题也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据4月27日“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微信消息可撤回时限的加长，为微友之

间、微信群里更顺畅、干净和便利地交流提供

了技术支撑，而网友们对消息撤回时间问题的

关注和期望，除了是出于对净化微信交流空间

的期待，可能也有人对“撤回”这一举动寄予了

更高的希望。那么，微信消息一旦被撤回，到

底能否实现“船过水无痕”的聊天效果和法律

效果呢？这又与微信消息的具体性质以及法

律对意思表示“撤回”设定的条件有关。

司法实践中，发出微信消息有时会被认定

为一种意思表示。在民法理论中，意思表示是

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当事人意欲达到一

定法律效果，就要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而意

思表示一经作出，当事人往往就要受其约束，

如合同行为中的要约、承诺等。意思表示应当

真实、明确。一般来说，在海量的微信消息中，

符合民法中“意思”条件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些单纯表达某种情绪或含义不明的微信消

息，很难被认定为意思表示，也无法对当事人

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

些具体的案例中，某些特殊语境下的微信消息

也可能被认定为意思表示，如“点头”的表情、

“OK”的手势等。那么，既然微信消息可以撤

回，微信消息所承载的“意思表示”是否也能被

同时撤回呢？

事实上，意思表示不但能撤回，还可以撤

销。但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撤回意思表示的

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之前或者与意

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在微信聊天的语境

中，微信消息一经发出，就算是到达了相对人，2

分钟或3小时内再撤回，只要相对人看见了并通

过截屏等方式留下证据，在此基础上主张权利，

这个“意思表示”就很难再被认定为无效。民法

典还规定，构成要约的意思表示在被相对人承

诺之前，要约人还可以将其撤销。但这类微信

消息应当如何被撤销才有效，现实中的情况可

能更为复杂。因此，在那些涉及聊天人实际权

利义务的微信聊天中，消息的撤回并不等同于

意思表示的撤回，当事人可能仍要受其微信消

息的约束，进而承担一定法律责任。所以说，网

友切不可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微信消息的“撤

回”上，须知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秉持诚实、恪守

信用，依然是微信交流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微信消息的撤回虽不能等同于意思表示

的撤回，但撤回消息的时限加长了，无疑对微

信聊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对网络空间的晴朗

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也展现出了可贵的

“技术善意”。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微友：聊天更

方便了绝不意味着聊天可以更“随意”了，信息

交流技术越发达，聊天越便捷，对我们“注意程

度”的要求往往就越高；否则，不但消息撤回技

术难以助力聊天环境更加文明清洁，聊天者自

身的法律风险可能也会更高。

据《检察日报》

聊天记录能否作为证据？
如何提交更易被采信？

F 法眼观察

微信消息撤回了，
意思表示还在吗?

□ 柴春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信、QQ等即时聊天软件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应用，日常生活中通过微信红包、

钱包功能进行转账、交易、借贷等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在碰到纠纷、对簿公堂时，微信、QQ等软件的聊天记录如

果被作为证据来提交，如何才能更易被采信？近日，山东省烟台市法院法官结合具体案例为大家支招。

聊天记录存在删减
真实表示难以辨别

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多份与被告的

微信聊天截图，但其中只能看到被告的

聊天内容，原告的对话几乎没有，有明显

的删改痕迹，这样的证据法院会采用吗？

刘某与邢某达成口头业务协议：

邢某通过使用刘某的银行卡来回刷流

水的方式提高贷款额度并在成功后支

付服务费。随后，刘某便将自己的苹

果X手机交给邢某使用。

由于刘某存在征信问题，提高贷款

额度业务并没有办成，还有7000余元

流水金额未还，此外，邢某将刘某的手

机遗失。

没有手机的刘某生活十分不便，于

是又在邢某处通过手机租赁线上平台，

采用花呗分期付款的方式办理了租赁

一台苹果12手机的业务。之后，刘某

多次通过微信催邢某还款未果，双方矛

盾激化，刘某找到派出所反映情况。经

民警调解，刘某和邢某达成调解协议：

邢某主动偿还办理提高信用卡额度业

务时未归还的流水及租赁手机费用共

计7000元，并赔偿刘某一部与遗失苹

果X手机相同配置的手机，同时帮助刘

某归还租借的苹果12手机。

调解协议签订后，邢某只支付了

刘某协议中约定的7000元费用，并未

归还遗失的苹果X手机和租借的苹果

12手机。刘某多次通过微信向邢某索

要无果，便将邢某诉至法院。

庭审中，刘某提交了多份与邢某的

微信聊天截图、手机租赁平台线上平台

微信信息及朋友圈截图等。“原告向法

院提交了打印出来的和被告的微信聊

天截图，但我们发现里面只能看到被告

的聊天内容，原告的对话几乎没有。”烟

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毓璜顶人民法庭

三级法官孟莹说。同时，刘某作为证据

提交的微信截图有明显的删改痕迹。

根据调解协议书及聊天截图等，

法院认定，邢某对于苹果X手机应负

返还或赔偿的义务。对于租借的苹果

12手机，订单详情所预留的地址及电

话均为原告本人信息，原告提交的证

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将该租借的手机拿

走，且原告的陈述与调解协议书不符，

故原告关于被告返还租借的苹果12手

机并要求被告代其偿还贷款的主张，

证据不足，法院未予支持。

法官说法

孟莹表示，在利用微信等即时聊

天工具固定证据时，要保留聊天记录

的原始载体，也就是手机中最初的聊

天内容，仅以聊天记录截屏无法达到

证明效果，因为存在伪造的可能性。

此外，在提交微信、微博等即时聊天工

具形成的电子数据时，要保证所提交

的聊天记录的真实完整，对和案件有

关的聊天记录，应当尽可能真实还原、

完整提交，不要随意自行删减，刻意回

避不利内容，以免影响微信聊天记录

的证明力，删减修改聊天证据只会掩

耳盗铃、自欺欺人，给维权带来不便。

据《法治日报》

情侣特殊含义转账
判定借贷要看语境

情侣间在交往过程中相互给付财

物的现象非常普遍，然而这种没有明

确款项性质的转账，仅靠转账记录和

聊天记录能否被认定为借款呢？

2021 年 6 月，于某与王某通过网

络交友软件相识，7月双方添加了微信

好友，随着聊天的深入关系越发亲

近。自2021年7月至12月，王某先后

以“交朋友保证金”“没鞋子穿了”“买

礼物”“去做美容”“换家具”等理由，要

求于某通过微信转账、收款码付款等

方式向其转账5万余元。后双方关系

闹僵，王某要求终止两人关系，并声称

只当于某“普通朋友”。于某遂要求王

某偿还 5 万余元并支付利息，王某不

认可借款事实，主张款项是于某自愿

赠与的，不应该返还。后王某表示：

“身上只有两万元”“谈个朋友花个钱，

什么还都得要回去”。

后来，法院调取双方聊天记录，根

据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于某2021年7

月13日支付的第一笔款项1314元系双

方认可的“交友保证金”，具有特殊含

义；此后于某频繁转账或赠送物品直至

2021年12月28日双方谈及分手及偿还

部分款项，均是基于双方的感情关系，

而非出于借贷的合意。于某不能提交

相关债权凭证，亦不能证明在转账期间

曾向王某主张偿还借款。另外，聊天记

录虽显示王某表示愿意偿还，但从聊天

语境看王某的意思表示均系双方因感

情纠葛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发生。

法院认为，于某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

关系而要求王某偿还借款，缺乏事实根据

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法官说法

“情侣关系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人

身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钱财来往比

较常见，转账时很少会对钱款的性质

进行备注，也很少会出具相应字据。”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贺宁宁说，因此，若在恋爱期间，双方

确实发生了借贷关系，最好留有字据

或者对钱款的性质予以明确。恋爱、

同居期间基于信任未签订借款协议或

书面借据，双方之间的往来款记录均

不能替代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

证，请务必留存必要的借贷证据，减少

因恋爱期间转账引发的诉讼。


